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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未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制 選擇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制

73,800 51,660～95,940

56,960 39,872～74,048

49,860 34,902～64,818

30 35,580 24,906～46,254

附則： 1.

2.

3.

4.

5.

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表

職    稱
月   支   數   額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理 教 授

講       師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5條規定訂定。

86年3月21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前進用之助教月支25,820元。

選擇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制學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適用對象：公立大專校院教師。

(2) 由各校於各該職稱所訂數額範圍內自訂學術研究加給之等級及數額，但不得

均高（或均低）於現行未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制各職稱學術研究加給數額

標準。

(3) 學校應建立嚴謹之教師評鑑機制，依評鑑結果適度調整教師學術研究加給，

並應至少三年辦理一次。其評鑑內容應包括：

A. 基本評鑑項目：包括教師學術成就、研究成果、教學表現及行政服務。

B. 評鑑項目權重配分及各等級學術研究加給所需資格條件。

C. 辦理評鑑之程序、時程及方式。

D. 學校亦得視校務發展特色增訂其他評鑑項目。

(4) 當學年度新進（或調校）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之學術研究加給，

以不低於現行未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制各職稱學術研究加給數額標準為原

則。

(5) 升等之當學年度，得支領與原職稱相當之學術研究加給。

(6) 學校應將年度執行情形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7) 試行學校應在不調整人事總經費，不增加政府公務預算負擔及不發生短絀之

前提下辦理。

(8) 實施日期由各校自行訂定。

因應軍人自101年1月1日取消免稅，軍事學校校級編階以下之軍職教師，依上表

數額另增2,000元。但不列入年終工作獎金發給範圍。

本表自114年1月1日生效。



單位：新臺幣元

月   支   數   額

35,780                                

支本薪475薪點以上者 35,780                                

支本薪350薪點至450薪點者 30,140                                

支本薪245薪點至330薪點者 26,560                                

31 支本薪230薪點以下者 23,080                                

附則： 1.

2.

公立中小學校教育人員學術研究加給表

職                 稱

校長

教師、輔導教師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5條規定訂定。

本表自114年1月1日生效。



單位：新臺幣元

月支數額 薪          級

37,480        支本薪475元以上者

29,600        支本薪450元以下者

34,400        支本薪475元以上者

29,600        支本薪450元以下者

34,400        支本薪475元以上者

29,600        支本薪350元至450元者

24,940        支本薪245元至330元者

21,720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34,400        支本薪475元以上者

28,360        支本薪350元至450元者

24,940        支本薪245元至330元者

21,720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24,940        支本薪245元以上者

21,720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24,940        支本薪350元以上者

23,880        支本薪245元至330元者

21,720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23,880        支本薪245元以上者

21,720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21,720        支本薪210元以上者

20,750        支本薪200元以下者

32 20,340        

附則： 1.

2.

3.

公立大專校院職員專業加給表

職                      稱

總務長、實驗林管理處長、圖書館館

長(主任)

秘書室主任、校長室秘書、獨立學院

院長室秘書、專任總務處主任、實驗

林管理處副處長、船長

處院秘書、僑生輔導委員會專任委

員、組(館)主任、組長、訓導員、輔

導 員 、 編 審 、 技正 、主 治 ( 主任 )醫

師、附設家畜醫院秘書、主治獸醫

師、台大附設機構部室主任、實驗林

管理處秘書、藝專廠主任、夜間部副

主任、實驗林管理處組長、漁撈長、

輪 機 長 、 廠 ( 場 ) 主任 、總 藥師 、台

大、成大、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部

室主任

總住院醫師、附設機構部(室)主任、

課長、大管輪、大副、護理督導長、

台大、成大、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

部室副主任

適用本表之醫護人員，以大專校院附設醫院不適用「醫事人員人

事條例」規定之醫護人員為限。

本表自114年1月1日生效。

股(組)長(附屬機構)、住院醫師、駐衛

警察隊長

組(館)員、社會工作員、技士、助理

研究員、獸醫師、技師、實習漁船正

駕駛、副駕駛、正司機、副司機、電

訊員、圖書管理員、女生管理員、體

育 指 導 員 、 實 習 ( 女生 )指 導員 、藥

師、護理師、護理長、醫事檢驗師、

營養師、治療師、臨床心理師、醫用

放射線技術師

駐衛警察隊隊附、助產士、技術員、

護士

事務員、助理員(助理)、技佐、藥劑

員、管理員、實習漁船領班、書記、

助理技術員、駐衛警察隊巡佐、營養

員、辦事員、醫事檢驗員、醫用放射

線技術員

助理護士、雇員、駐衛警察隊警員

本表適用對象，以83年7月3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1條修正

施行前，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致未辦理改任換敘之現職人員為

限；惟原按改任換敘前原支薪級之相當標準支給有案人員，准按

原支薪級之相當標準繼續調整支給。



單位：新臺幣元

月支數額 薪           級

28,360                    支本薪245元以上者

21,720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24,940                    支本薪245元以上者

21,720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23,880                    支本薪245元以上者

21,720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21,720                    

特殊學校褓母(保育

員)以達到中等學校

幹 事 任 用 標準 者為

限

20,480                    

33 20,340                    

附則： 1.

2.

書記、特殊學校褓母 (保育

員)

雇員

本表適用對象，以83年7月3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1條

修正施行前，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致未辦理改任換敘之

現職人員為限；惟原按改任換敘前原支薪級之相當標準支

給有案人員，准按原支薪級之相當標準繼續調整支給。

本表自114年1月1日生效。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職員專業加給表

職            稱

處 、 室 主 任 、 實 習 漁 船 船

長、輪機長、秘書

組長、圖書管理員、大副、

大管輪

訓導員、生活輔導員、女生

指 導 員 、 技 士 、 實 習 指 導

員、漁撈長(佐)電訊員

幹事、管理員、導工、特殊

學校技能訓練員、水產職校

漁船領班、技術助理、特殊

學校褓母(保育員)



單位：新臺幣元

月支數額 薪          級

24,940                            支本薪245元以上者

21,720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23,880                            支本薪245元以上者

21,720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21,720                            

20,480                            

34 20,340                            

附則： 1.

2.

雇員

本表適用對象，以83年7月3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1條修

正施行前，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致未辦理改任換敘之現職人

員為限；惟原按改任換敘前原支薪級之相當標準支給有案人員

，准按原支薪級之相當標準繼續調整支給。

本表自114年1月1日生效。

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職員專業加給表

職           稱

國中處、室主任

專任組長

幹事、導工

事務員、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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